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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民國七十五年「人間雜誌」第八期曾經對某個教養機構有如下的描述與控訴： 
光陰流逝，孩子的軀幹和頭部長大了，但是四肢卻越發扭曲和萎縮。他們每

個人都有名字，只是並不具任何意義，除了用來傳呼和使喚。他們像深山裡孤獨、

乏人問津的花草，空自生長然後凋落，沒有人為他們發出一聲嘆息。……一切像

死水一樣靜止，繼而變為腐爛，發出惡臭。有些孩子的身體，由於經年累月地躺

著，長出嚴重的褥瘡，有的孩子在不潔的環境中感染了皮膚病，不斷地傳染、惡

化，終至於整個教養院裡充滿了滯留在兒童身上的異味。……我們在想，是我們

整個社會、這些兒童的父母、政府機關，都默許了這種粗疏的教養方式……（身

心障礙網，2004）。 
十幾年前，在離今日不算近也不算太久遠的那個年代，這樣毫無品質可言的

照顧模式仍然在臺灣的某些角落存在，離社區化、正常化、人性化的生活還多麼

遙遠！期待智障者在社區中生活是一種奢談。 
時至今日，或許一般人仍然認為，智障者終其一生都要在父母的照料下生

活，包括許多智障者的父母也都如此認為。因此當父母年邁或過世後，這些成年

智障者除非有手足親友願意繼續承擔照顧的重擔，否則進入大型教養機構安置終

老，將成為必然的選擇。事實上，多年來推動社區式服務（包括日間照顧中心、

庇護工場等方案）的經驗證明，智障者經過日常生活及職業能力之訓練，是有獨

立生活的可能。更重要的是，他們有權利被視為獨立自主之個體，讓他們與社會

融合並享有社會資源，進而「可以選擇」一個正常化的生活模式。因之，智障者

除了參加日間之社區生活訓練外，應該更要有機會在夜間也離開父母的起居照

料，接受適當的生活安排，以便為真正的獨立生活作準備。「社區家園」模式之

興起，就是為了要達成這樣的目標。更有學者認為，社區家園就是智障朋友的

「家」，它不應該是一個「訓練」的「中途站」。因此，每個成年障礙者都應該要

有機會住在這樣的環境，只是因著障礙程度與能力的不同，必須給予不同程度的

生活支持。 
簡言之，「社區家園」，是為智障者提供家庭模式的居住空間，透過完整的社

區居住之支持性服務，使其能達到獨立生活的最終目標，包括具備從事烹調、盥

洗、家事料理以及就業等一切生活及經濟自足的能力。更期待住民因著居住在社

區中，與社區的學校、工作、交通、房舍、公共建築及休閒場所相鄰近，使其可



以選擇及便利使用所需的資源與服務，權利如同一般人相同受到尊重（周月清

等，2001：41）。 
在臺灣，已有臺北的心路社會福利基金會、中壢的啟智技藝訓練中心、新竹

市的仁愛啟智中心等各地開辦的社區家園，共同的是，大多是由民間發起、民間

自力開辦的服務，公部門著力不多。九十一年在本市林政則市長定期與身心障礙

團體代表的座談中，民間團體代表提出了辦理社區家園服務取得房舍的困難，市

長會後旋即指示社會局要於九十二年度編列購置開辦社區家園房舍之經費。後順

利經議會支持通過該筆預算，市府遂於九十二年度完成向內政部營建署購置六戶

國宅之作業，創臺灣省各縣市之先，為第一個由政府購置國宅主動開辦智障者社

區家園之案例。 

貳、 新竹市社區家園方案形成過程 

一、 需求分析： 

在編列預算購置國宅的同時，本局初步針對本市智障者之資料作一簡單之分

析，截至 91 年底，總計本市身心障礙人口數為 11,051 人，其中智能障礙者有 1,225
人，佔總障礙人口數之 11%。當時已入住全省各地之全日型住宿機構且領有政府

教養補助者，計 126 人。若扣除這 126 位已入住教養機構者，仍有 1,099 人未選

擇安置於教養機構。若參考八十九年臺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內政部

統計處，2001）之結果，有 90.9%的智障者係住在家宅之情形來看，新竹市未選

擇安置於教養機構之九百餘位智障者應以住在家中為主要之現況。該調查並針對

各障別居住在家宅之對象可以獨立自我照顧之情況進行瞭解，可以想見智能障礙

者可以獨立自我照顧之比例較他障別比例為低，但亦有 38.0%（近四成）比例之

智障者可以自我照顧。 
新竹市未入住全日型教養機構之智障者（即住在家中者）當中，參加本市日

間機構訓練服務且領有政府補助者，計 117 人。當時初步構想，至少在這 117 位

住在家中且已選擇參加日間機構活動，接受社區式服務之智障者，可能是最有意

願接受社區家園模式服務的一群對象，當中，應至少有四成（近 50 位）的人，

其生活自理能力與功能是有獨立生活的可能。於是初步構想先以五十個需求數為

第一次購置國宅戶數之參考數據。 
當然，並不代表其他的智障者沒有這樣的需要。前已提及，有學者認為，社

區家園應該是智障者的「家」，而不是一個「訓練」的「中途站」。因此，每個成

年障礙者都應該要有機會住在這樣的環境，只是被給予的支持程度不同。無論如

何，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我們也只能先針對某一群對象跨出第一步，期待第一

步的成功換得未來更多經費的支持。 

二、 硬體購置： 

當時因估計可能有近五十位智障者有需求，以一戶入住五位住民計算，原定

購置十戶國宅。後因經費編列及國宅戶數有限等因素，最後確定購買六戶。九十



一年度，本局與都發局國宅課多次研商購置國宅地點之事宜，蒐集了當時國宅之

空屋資料，就交通便利、社區機能等各層面進行評估，並邀集本市心智障礙類團

體及機構負責人提供意見，同時實地至國宅勘查，以選定合適之社區家園地點。

由於當時臺北市與中壢皆面臨購置房舍後卻遭社區居民抗議，拒讓智障者進住的

情事延燒不止，致使本府在購置國宅時所作之抉擇，有多處遷就現實的考量。我

們與機構代表來回考量住民是要真正與居民融合？還是應保持適度的距離為

宜？最後，基於精省輔導人力之費用及擔心同層樓住民的不理性抗爭等因素，決

定購置位在同一層樓的空屋。除了購置國宅的費用外，本府也同時編列了購置內

部設施設備之經費。 

三、 委託作業： 

因評估本局人力有限，並考量借重民間團體之專業經營能力，故本項方案決

定採公辦民營方式委託辦理。本局於九十二年經上網招標公告之程序，於同年九

月辦理委託專業服務評選作業，由財團法人私立仁愛啟智中心獲選為優勝，接受

市府委託辦理本項業務。 

四、 學員進住： 

雙方完成簽約後，受委託單位隨即展開籌備工作，於九十二年十一月完成第

一戶國宅內部設施設備之設置。受託單位並依約組成客觀之評審小組，審定每位

申請者之資格後篩選符合資格之個案，家園之住宿服務正式開啟。 

參、方案內涵 

「如果我明天變成障礙者， 

我想要住在哪裡？ 

我想要和誰一起住？ 

我要如何被協助？ 

我想要誰來照顧我？」 

這是Mid Warwickshire Mencap志願組織管理者Paul Cullen於民國九十年「臺

閩地區身心障礙福利機構聯繫會報暨成年身心障礙者社區照顧專題研討會」中對

與會者首先拋出的問題。國內對智能障礙者居住方面的照顧，一直以「教養院」

照顧方式為主流。所謂的「教養院」，意即將障礙者的日間活動及夜間居住安排

在同一生活環境集中管理，通常教養院有大門，平常有警衛守門，障礙者每天過

著要按照作息過日子的團體生活，而這包括幾點吃飯？幾點睡覺？幾點洗澡？鞋

子壞了有人幫忙買，晚餐會有人煮好大鍋飯，障礙者不需要離開教養院的大門就

可以滿足生活上食衣住行育樂的需求。住在這樣被安排好的環境中，障礙者不用

煩惱明天要吃什麼，衣服要什麼時候洗，什麼時候去買菜，最重要的是，障礙者

對自己要如何過生活的選擇被剝奪了（余丹鳳，2004）。 
上述對教養院集體式生活的描述，提醒了一個人若被長期「機構化」的對待



後，將完全失去自主的可能。原因在於這其中少了「個別化」原則對一個人的重

要性。1979 年英國 Jay 委員會報告（Jay Committee Report）中即曾對「個別化」

（周月清，2001：29）給予定義，包括：住、學習、工作是在最少限制的環境，

有自我決定的權利，可以有個別差異，父母有參與權。這些原則並非完全

在教養機構不存在，但其背後所蘊含對人價值的尊重之意義，確實是集體管理模

式望塵莫及的。 
新竹市土地面積總計 104 平方公里，有三十八萬餘人口，這樣狹小的幅員使

得本市一直無大型教養機構林立的包袱，反而造就了社區化模式推動的可能性。

我們掌握了這樣的優勢，並極力爭取經費之編列作為社區家園夜間輔導人員的人

事費，目標就是要在一開始就徹底區隔現行中央提供的教養補助，脫離教養補助

對規畫社區家園服務模式的繫絆與限制。這樣前瞻的做法，與目前中央正在規劃

的小型化、社區化服務模式正好接軌。提前開跑的動作，使得本市的社區家園方

案受到矚目，間接帶動了民間單位對新竹市推動身心障礙福利的信心，願意到新

竹市與政府部門合作。 
以下針對本市社區家園方案之內容作一簡介： 

一、服務對象： 

設籍新竹市領有身心障礙手冊，具生活自理及行動能力之十五歲以上智能障礙者或

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障者。 

二、 申請人應備條件 
（下列三者之一）： 

 已獨立就業者。 
 獲支持性或庇護性就業安置者。 
 接受日間托育機構訓練服務者。 



三、申請服務流程： 

 

一、社工員先就申請者相關資料完成初評部分
二、將申請者相關資料送交評審委員 
三、召開會議： 
  ★個案、家屬與評審委員面談 
  ★委員討論決定入選名單 
四、社工員通知申請者評選結果及入選者報到

日期 

否

否

是

是

接 案 

安排合適的 
家庭及房間 

入住評估

服務契約簽訂

試 住

提供服務 

需求改變

轉介／結案 

　接案晤談
　實地參觀

 

四、 家園可以提供住民哪些生活支持與照顧？ 

 自我照顧：包括如廁、穿脫衣、盥洗、沐浴、整理儀容、內務整理、衣物處

理（清洗、晾曬、整理、縫補）。 
 飲食與食物調理：用餐準備、用餐禮儀、餐點提供或烹飪訓練、餐後處理。 
 家事：家用電器之使用及居住環境之清理。 
 金錢處理：如何使用及管理金錢。 
 醫療與健康：看病與用藥、用藥觀察記錄、飲食控制。 
 居住安全：檢視或教導居住環境之安全維護。 
 行為教育及情緒支持。 
 休閒娛樂之安排與提供。 
 溝通與人際關係：日常禮儀、自我表達、電話使用。 

五、付費原則： 

基本生活支出由住民共同分擔，一個月約需負擔 4,300 元左右。低收入戶個案則由

市府編列預算支應或由住民領取之生活補助支付。 



六、預定服務量： 

市府共購置六戶房舍，每戶居住人數 4～5 人，預估服務人數 24～30 人。 

七、預期效益： 

 落實福利社區化：使三十位智障者能擁有更正常化的居住與照顧並促進其與

社會融合，以提高案主生活品質。 
 社會教育之意義：透過與社區之互動，改變社區民眾對障礙者之刻板印象，

減少排斥心理。 
 改變個案之社會角色地位：透過心智障礙者參與社區服務，使智障者由受助

角色轉化成服務供給者與社區消費者。 

八、方案評估與全面性需求調查： 

為了使此項方案的執行過程被完整地分析與紀錄，市府並編列另一筆預算，

正預備與學界共同合作執行本方案之評估研究。由於本市推動社區家園方案做法

創新，引起學界與實務界之注意與研究興趣，該項研究除了從事方案之效果評估

外，亦將以次級資料分析及關鍵人物訪談等方式，從巨視面探討新竹市之政治、

經濟、社會等面向之總體環境生態對社會福利推動之影響。此外，本項研究並開

先例要同時針對本市所有十五歲以上之智障者進行一次全面性面訪的需求調

查，期深入瞭解成年智障者之生活情形以及主要照顧者之生活品質及其對未來照

顧安排之考量，作為本市未來推動相關福利之參考與依據。 

肆、檢討與結語 

臺北市社會局於九十一年購買健軍國宅，委託民間團體擬開辦社區家園，卻

遭該國宅住戶激烈抗爭，經與住民多次協調，均遭無情辱罵與恐嚇。同年，中壢

啟智技藝訓練中心亦購得官邸社區二戶預備辦理社區家園，同樣遭遇該社區部分

居民以身心障礙者會破壞居住品質並影響社區安全為由，抗議智障者遷入，並遭

社區民眾惡意破壞，斷水斷電之阻撓（智總，2003：9～19）。居民因不瞭解智障

者所產生的恐懼與排擠，是國內目前推動社區家園方案面臨最大的壓力，當智障

者願意跨出嘗試的第一步時，社區民眾是否真能張開雙臂接納他們邁向正常化生

活，仍令人憂心。本市在推動本項方案之初，即因考量到社區排斥的潛在可能，

遂低調宣傳，導致目前服務案量未如預期。 
當然，開辦之初本市未能掌握精確的需求狀況，往往也是公部門規劃及執行

一項新方案時較欠周延的通病。當時初步構想，至少在這 117 位住在家中且已選

擇參加日間機構活動，接受社區式服務之智障者，應是最有可能進一步願意接受

社區家園模式服務之一群對象。事實上，在開始招生時才發現，遭遇家庭支持系

統失衡之個案，反而有其迫切性，而那些具備自我照顧能力的個案，若其家庭功

能健全，其本人或家人並不一定會希望抽離自己的家去過另一種「家庭」生活。

與最初我們只考量以智障者之獨立潛能為入住之標準有現實的差距。這其中，當



然也牽涉到什麼是社區家園？它對個案長遠的意義是什麼？這些概念是需要長

期透過對智障者、對其家人，乃至於社會大眾進行社會教育，才可能被理解，進

而願意使用服務的。 
再者，臺灣在推動身心障礙者社區化服務的同時，尚未有年金制度的配套規

劃，也可能是推動的阻力之一。直至現在，仍有許多家長為省下參加日托訓練需

自付之教養費用，或寧可選擇領取生活補助，而讓智障孩子繼續留在家裡，任其

錯過訓練自我照顧的時機（因此，這其中有關身心障礙者之生活補助與托育補助

二者僅能擇一的福利設計，就值得再去檢討，尤其對低社經階層的家庭而言，補

助方式往往誘使其選擇一個只考慮經濟現實，卻完全忽略個案需要與權利的決

定）。另外，也有許多家長仍然未擺脫智障孩子所賺取的零用金或領取的生活補

助要由其全權管理的過度保護心態或剝奪權利的做法，更遑論新竹市想推動的社

區家園要個案負擔生活支出，恐將會是案家拒絕接受服務的重要原因。畢竟，目

前在臺灣，一個身心障礙者的「個別化」需要並非透過專業判斷與公權力之安排。

由家長或主要照顧者的意願為障礙者所做的安排與決定，可能就無法與障礙者真

正或長遠的需要切合，更遑論要從他們的「人權」角度思考，恐怕還有一段很大

的距離。 
九十二年十一月，新竹市完成了第一戶家園的設置，目前已有住民進住。據

工作人員提起，國宅警衛其實已經知道有智障朋友住在這個社區但並不以為意。

某天下午我們前往訪視住民，正是傍晚時分住民們下班回家的時刻，他們褪下了

一身的疲憊，捲起衣袖到廚房準備晚餐，只聽廚房裡傳來陣陣炸魚香味與油酥聲

響，我們內心有份踏實的感覺，期待他們邁向有品質的生活之願景似乎正一步步

地實現。我們相信「人間雜誌」的報導早在十多年前就已從臺灣消聲匿跡，換之

而起的是，有尊嚴與品質的生活，並且期待這樣美好的願景不只發生在智障者，

也擴及到其他所有障別的朋友們。 
（本文作者為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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